[bookmark: _GoBack]屏東縣111年學生籃球聯盟週末對抗賽（國小組）
1、 活動宗旨：
（1） 推廣本縣各基層籃球運動區域聯盟對抗週末聯賽培訓選手比賽經驗
（2） 增進本縣籃球運動區域性運動交流
（3） 厚植本縣各地籃球基層實力。
2、 指導單位：屏東縣政府
3、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4、 承辦單位：屏東縣體育會籃球委員會
5、 協辦單位：麟洛國中、至正國中、橋德國小。
6、 比賽日期：111年8月起週末至111年12月，原則上固定每週六、日舉辦（排除考試週、連假週，並視參與隊伍數調整期程）。
7、 比賽地點：麟洛國中、至正國中、橋德國小。
8、 比賽組別：1.國小男子組、2國小女子組。
9、 比賽制度：
（1） 預賽：
男子組：採單循環賽制，各隊對戰1次，採積分制，積分高者取得高種子序位，依序遞減。
女子組：採單循環賽制，各隊對戰1~2次（視隊伍數多寡），採積分制，積分高者取得高種子序位，依序遞減。
（2） 複決賽：依種子順序排列對戰，高種子對低種子（例如：1 VS 8、2 VS 7、3 VS 6…），依照對戰樹狀圖勝者晉級，敗者落入敗部賽。
（3） 比賽場數：
	分組
	組別
	預計邀請隊伍數
	單循環場數
	複賽/決賽
	總場數
	敘獎

	國中
	男
	8
	28
	8
	36
	取4

	國中
	女
	6
	15
	8
	23
	取4


10、 比賽組別及參加資格：
（1） 本縣籃球校隊選手。
（2） 本縣在學國小籃球社團選手。
11、 報名手續：
（1）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11年7月22日（五）下午17時止。
（2） 報名電話：，以賽代訓國小組組長–古天津（Line-ID：t0917881517。
（3） 報名手續：以Line傳送電子檔報名（Line-ID：t0917881517、古天津，上傳後請來電確認，報名隊伍以大會公告為準。
（4） 報名人數：可報名20人，每次比賽登錄14人。並於新學年新生報到後，統一給予新增更換球員名單的時間。
12、 比賽制度：視報名隊數多寡，隊序依報名時間順序排列，原則上以循環賽制為主。
13、 比賽規則：
（1） 比賽規則：國小組採用中華民國籃球協會最新審頒國際籃球規則。未盡事宜，則以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2） 比賽規定: 各隊於比賽前30分鐘必須併出賽名單向記錄台繳交正式證件（加蓋註冊章之學生證或學校用印之在學證明(需有照片)，在學證明格式依《110年縣運暨公教運動會各單項運動選手(在學證明書)》如附件一，不得為影本或拍照之影像檔案），確認後置於記錄台，當場賽後自行領回，記錄台不負保管之責。
1. 比賽時間均為 4 節，每節8分鐘，(罰球、請求暫停、重大事故、第 1~3 節最後 30秒，第四節及延長賽最後兩分鐘等狀況下，依規定停錶) ，延長加賽時間 3分鐘。
2. 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者，依棄賽論，該場積分為零，不予列入名次，其已賽結果均不予計算。
3. 開賽逾時5分鐘或裁判宣告計時後，未到場或未達出賽人數要求，即以棄權或沒收比賽辦理，並取消本賽事之參賽資格。
4. 若發生球員冒名頂替出賽時，即宣判被沒收比賽，該隊即取消本賽事之參賽資格。
5. 球隊如有已註冊而未經登錄之球員出賽時，一經發現即登錄該隊教練技術犯規一次，並取消該球員該場繼續比賽之權利。 
（3） 申訴：
1. 有關爭議申訴案件，應依據總則、技術手冊、中華籃球協會最新審頒規則辦理；若規則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出申訴，並於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 提出書面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向審判委員或裁判長正式提出，審判委員議決結果即為終判。 
2. 有關參賽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項該場次比賽終了前，提出球員資格佐證資料與書面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向該競賽種類之裁判長或競賽審查委員正式提出，審判委員議決結果即為終判。
3. 任何申訴均應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3,000 元，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未成立時，得沒收其保證金。 
4. 各項比賽進行中，各單位隊職員、教練及運動員，僅可於停錶時間，以禮貌方式向裁判溝通與詢問，比賽過程不得當場質問、咆哮裁判與工作人員等不當行為，以維賽場倫理紀律，並為學生之表率。
14、 其他規範：
（1） 承辦單位保有靈活調度比賽場地之權利，參賽球隊不得異議。
（2） 貴重物品請各球隊自行看管，承辦單位不負保管之責。
（3） 參賽選手安全宣達：參賽選手在賽事當天應視個人身體狀況自行決定是否參賽，並應遵守競賽規程、遵從裁判指示與排球規則，各隊率隊人員應隨時注意。
（4） 賽事如遇有颱風或是其他不可抗力之天災，為考量選手安全，相關應變權宜措施由主辦單位決定。
（5） 因應重大傳染性肺炎疾病防疫措施：
1. 依國內外疫情現況進行相關風險評估，必要時得邀集主辦單位及屏東縣衛生局等共同討論。
2. 事先掌握參加者確診病例接觸史，進入比賽空間前進行症狀評估及體溫 量測，額溫37.5℃或耳溫38℃以上不得進場。
3. 加強宣導參加人員，做好個人防護措施，佩戴口罩(非比賽人員必須佩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室外至少一公尺，室內至少一點五公尺) 例如:落實咳嗽禮節及手部衛生。
4. 因應校園防疫指引規定，配合各場館進行防疫規範。
5. 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後送醫院為衛福部屏東醫院，比賽現場醫療支援為鄰近衛生所，後送流程依規定辦理。
6. 各校若有呼吸道症狀師生，應在家休養，不得參加本次賽事。
7. 每日賽前先行完成比賽空間及相關用具(如麥克風、桌椅……等之清消作業。
8. 視辦理參與人數及時間，備足洗手用品、擦手紙……等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
9. 所有人進入場館均要求佩戴口罩，並以75%酒精進行手部消毒後方可進場。不可以飲食。惟選手當下比賽期間及裁判執行賽事期間不需佩戴口罩，賽事結束必須立即戴上口罩。
10. 工作人員得於比賽活動現場即時衛教或勸導民眾配合避免疾病傳播之行為。
11. 每場球賽開賽前不進行雙方球員或裁判與教練之握手致意行為。
12. 每隊率隊教練或老師，至少須已施打疫苗第二劑或比賽前三日已進行快篩，到比賽場地時，請教練老師持有貼紙健保卡或快篩陰性證明。
13. 各球隊比賽當日賽程完竣，請勿逗留並即刻離開比賽場地學校。
15、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修定公佈之。
16、 本方案專案小組成員：
	職稱
	姓名
	現職
	負責工作內容

	召集人
	周佳琪
	主任委員
	統籌比賽事宜

	副召集人
	歐陽正德
	副主任委員
	襄助召集人統籌比賽事宜

	副召集人
	蔡梅貴
	副主任委員
	襄助召集人統籌比賽事宜

	副召集人
	李致乘
	副主任委員
	襄助召集人統籌比賽事宜

	執行秘書
	潘譽仁
	總幹事
	負責比賽執行事宜

	委員
	葉妍希
	裁判長
	負責比賽裁判事宜

	委員
	林智勳
	技術委員
	比賽技術指導與臨場監督

	執行幹事
	蕭智馨
	競賽組長
	

	執行幹事
	邱建彰
	高中組組長
	

	執行幹事
	郭亞軍
徐仕泓
	國中組組長
	

	執行幹事
	古天津
	國小組組長
	




附件、報名表
	屏東縣111學年度學生籃球聯盟縣長盃以賽代訓聯賽
報名表

	隊名
	　
	組別
	　

	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生日(西元)

	領隊
	　
	　
	　

	管理
	　
	　
	　

	教練
	　
	　
	　

	助理教練
	　
	　
	　

	隨隊老師
	　
	　
	　

	隨隊老師
	　
	　
	　

	防護員
	　
	　
	　

	球員名單
	　
	　
	　

	職稱
	姓名
	年級
	生日(西元)
	身高
	體重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隊員5
	　
	　
	　
	　
	　

	隊員6
	　
	　
	　
	　
	　

	隊員7
	　
	　
	　
	　
	　

	隊員8
	　
	　
	　
	　
	　

	隊員9
	　
	　
	　
	　
	　

	隊員10
	　
	　
	　
	　
	　

	隊員11
	　
	　
	　
	　
	　

	隊員12
	　
	　
	　
	　
	　

	隊員13
	　
	　
	　
	　
	　

	隊員14
	　
	　
	　
	　
	　

	隊員15
	　
	　
	　
	　
	　

	隊員16
	　
	　
	　
	　
	　

	隊員17
	　
	　
	　
	　
	　

	隊員18
	　
	　
	　
	　
	　

	隊員19
	　
	　
	　
	　
	　



